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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印发《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南（第十
版）》的通知

文号：交运明电〔2022〕336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坚持第九版
防控方案，落实二十条优化措施，按照《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
通知》（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2〕113号）等要求，进一步优化调整客运场站和交通
运输工具疫情防控措施，部修订形成了《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指南（第十版）》（以下简称《指南》），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指南》就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疫情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和风险区内疫情防控
要求进行了整合优化，实行“一业一表”，主要修订内容：结合高风险区划定新要求，
取消了暂停高风险区内的客运场站运营及出入高风险区的客运服务等要求；删除了对跨
区域出行人员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健康码和“落地检”有关要求；取消了道路客运
乘客信息登记要求；取消了控制低风险区客运场站聚集度和交通运输工具载客率有关要
求，明确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引导乘客分散候车、分散就坐；优化了应对突发疫情的应急
预案、应急处置有关要求；优化了城市轨道交通消毒清洁频次要求；细化了防疫宣传有
关内容。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
署上来，抓严抓实抓细各项优化措施和《指南》要求，进一步提高行业疫情防控的科学
性、精准性。要严格落实“非高风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不得停工、停产、停业”有
关要求，不得随意暂停或者限制客运服务，并在当地联防联控机制领导下将运输服务一
线从业人员纳入“白名单”管理，高效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行业稳定运行。同时，要督
促进京道路客运经营者落实首都严格进京管理联防联控协调机制关于人员进（返）京的
有关规定。春运、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按照当地联防联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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